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六案。

二十六、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0人、委員何欣純等17人、委員陳歐珀等17人、委員陳明文等17人、委員洪孟楷等18人、委員李昆澤等17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林俊憲等19人、委員陳玉珍等18人、委員賴品妤等18人、委員陳素月等18人及委員劉建國等16人分別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1、1、1、1、3、5、6、6、6、6、6、7會期第12、4、5、6、11、5、13、2、4、6、13、14、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2430080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0人、委員何欣純等17人、委員陳歐珀等17人、委員陳明文等17人、委員洪孟楷等18人、委員李昆澤等17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林俊憲等19人、委員陳玉珍等18人、委員賴品妤等18人、委員陳素月等18人及委員劉建國等16人分別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等1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5月25日台立議字第1110702209號、109年3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733號、109年4月1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860號、109年4月8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106號、109年5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916號、110年4月8日台立議字第1100700791號、111年6月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2410號、111年10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191號、111年11月2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464號、111年11月1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825號、112年1月1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844號、112年1月19日台立議字第1110705069號、112年4月7日台立議字第112070082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交通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0人、委員何欣純等17人、委員陳歐珀等17人、委員陳明文等17人、委員洪孟楷等18人、委員李昆澤等17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林俊憲等19人、委員陳玉珍等18人、委員賴品妤等18人、委員陳素月等18人及委員劉建國等16人分別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等13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於112年3月29日（星期三）、4月13日（星期四）分別召開第10屆第7會期第1次、第2次聯席會議，併案審查上開草案，由劉召集委員建國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及黨團說明提案要旨外，交通部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復委員詢問。

貳、委員及黨團提案說明

一、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許智傑、邱志偉、賴品妤等20人，鑑於現行交通部觀光局主司觀光資源開發、觀光產業管理、國際觀光行銷、國民旅遊推廣等業務，轄管龐雜，並為持續推動我國觀光產業轉型及觀光多元發展等挑戰，現行觀光局組織架構及人力實不敷應付。為配合「觀光立國」及「觀光主流化」政策，觀光局急需改制以健全觀光組織功能，兼負政策擬定與執行，始能全面整合觀光資源，厚植國旅基礎及開拓國際市場。爰提案制定「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二、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何欣純、陳歐珀、蘇震清、劉建國等17人，鑑於現行交通部觀光局轄管業務龐雜，且自成立後已有30年未進行組織改革，仍停留於過去之組織架構，其人力與業務實已不敷實務上的需求，故透過組織之升格，可將過去任務型編組常態化，預算跟人員編制將可提升，觀光業務將能做更多彈性投入。另查，交通部於2010年4月函報「交通及建設部」組織調整規劃報告，規劃將觀光局改制為觀光署，由觀光署負責掌理觀光政策之規劃及執行事宜，以收事權集中之效，確實達到未來觀光署兼具政策規劃及執行之機關以提升職能。交通部依前開規劃研擬相關組織法規，經行政院組改小組審議完竣並提行政院會議討論通過後，於2011年1月6日函請立法院審議。為健全觀光組織功能，提供台灣觀光旅遊產業發展所需之必要資源，並實現台灣觀光旅遊之優勢潛力，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爰提出「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三、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陳歐珀、許智傑、何欣純、陳亭妃、蘇震清等17人，有鑑於目前交通部觀光局負有全力開拓多元市場、擴大國旅、打造國際級景點與輔導觀光產業四大重責大任，以落實「觀光立國」之政策思維，拓展國際觀光旅遊版圖，帶動產業轉型來振興國家經濟發展。由於轄管龐雜，又觀光局組織已30年未調整，不符業務實需，具改制急迫性；且成立觀光署有利於全面整合觀光資源，已形成觀光產業界及學界共同呼籲，其必要性明確。為呼應「全國觀光政策發展會議」中各界認定觀光局的升格與改制是政府既定政策，也是重要政策推動方向，爰提案制定「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四、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陳明文、蔡易餘、許智傑、陳亭妃、邱志偉等17人，鑑於現行交通部觀光局主司觀光資源開發、觀光產業管理、國際觀光行銷、國民旅遊推廣等業務，轄管龐雜，並為持續推動我國觀光產業轉型及觀光多元發展等挑戰，現行觀光局組織架構及人力實不敷應付。為能健全觀光組織功能，兼負政策擬定與執行，以全面整合觀光資源，厚植國旅基礎及開拓國際市場，爰提案制定「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五、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洪孟楷等18人，有鑑於國內旅遊及觀光業務，已屬成熟之新興產業，且當前常態的觀光量能中，國際來台旅客以及出國觀光旅客皆逾千萬人次規模。然而，當前觀光局組織架構久未改革，仍存有如駐外單位、旅宿業管理及資訊室等任務編組因尚未常態化，致使設置之法源依據仍然欠缺；復以目前機關定位仍屬業務執行，可再有事事提報路政司觀光科之行政效能提升空間。是故，為求政策規劃與執行合一，加速我國觀光發展，創造觀光資源最大化，法定觀光發展基金辦理之中央法源依據，爰提出「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六、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李昆澤、賴瑞隆、劉世芳、蔡適應、林昶佐、陳明文、賴品妤等17人，有鑑於觀光局組織條例自2001年修訂至今已21年未再修訂，然全年來台旅遊人數已由2001年的283萬人成長至2019年的1,186萬人，目前人力編制已不符實務所需。爰此，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因此為健全觀光推廣組織功能，保障台灣觀光旅遊業發展，應將觀光局改制為觀光署，以有效強化觀光業管單位之量能，並符合其業務及職掌。

七、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來台旅遊人數已由2001年的283萬人成長至2019年的1,186萬人，而觀光局組織條例已21年未再修訂，原有人力編制已不符實務所需。為健全觀光推廣組織功能並保障台灣觀光旅遊業發展，應將觀光局改制為觀光署，以有效強化觀光業管單位之量能，並符合其業務及職掌，爰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八、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林俊憲、賴品妤、許智傑等19人，鑑於我國於《Taiwan Tourism 2030 台灣觀光政策白皮書》確立「觀光立國」之重要願景，且近年來台旅遊人數持續成長，惟觀光局組織法已逾20年未曾修正，現行人力編制及組織架構實難使政府全力推動發展觀光產業之現況，爰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九、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陳玉珍等18人，有鑑於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擬針對交通部及所屬機關之組織法進行制訂修正，俾利法制周全。為展現中央政府照顧離島住民就業之用心，爰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其中明定為協助離島觀光，中央應於離島縣設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同時位於或所轄區域離島縣或原住民族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離島住民或原住民族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以促進離島住民及原住民就業。

十、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賴品妤、劉世芳、黃國書、吳思瑤等18人，有鑑於行政院啟動組織調整，交通部觀光局未來將組改為交通部觀光署。又以，2020年提出之《Taiwan Tourism 2030台灣觀光政策白皮書》確立「觀光立國」之重要願景，且近年來台旅遊人數持續成長，觀光主管機關之業務提升至關重要。為全面整合觀光資源、厚植國旅基礎及開拓國際市場、並著重於「觀光從業人員之培育及權益提升」，爰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十一、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陳素月、許智傑、李昆澤等18人，有鑑於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擬針對交通部及所屬機關之組織法進行制訂修正，未來交通部觀光局將改組為交通部觀光署。又及，行政院施政方針為「觀光主流化」，並於2020年提出《Taiwan Tourism 2030台灣觀光政策白皮書》，確立「觀光立國」之願景，俾利法制周全，以前瞻性智慧科技政策引領觀光產業發展，爰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十二、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劉建國、陳椒華、劉世芳等16人，鑑於交通部組織改造，且配合行政院之組織調整，新設立或改制組織如觀光署、中央氣象署、公路局、高速公路局等單位，惟法律部分尚未跟進修正。為使日後交通部組織完善以利行政，並落實法治國家依法行政之精神，爰此提案「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

參、交通部部長王國材報告如次：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聯席會議，就行政院函請大院審議之「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組織法草案」、「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第七條修正草案」、「交通部鐵道局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修正草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草案」、「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草案」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提出報告，深感榮幸。謹就各草案制定重點報告如後，敬請指教。

(貳)制定緣由

交通部現行下轄之行政機關（構）計有公路總局、高速公路局、鐵道局、觀光局、民用航空局、航港局、運輸研究所、中央氣象局等8個。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期程及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本部擬具之本部暨所屬中央三級機關（構）組織法草案前經行政院於100年1月6日（第7屆）、101年2月16日（第8屆）、105年2月1日（第9屆）、107年5月3日（第9屆）函送大院審議。原規劃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移入之技師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等管理業務，及自內政部營建署移入之道路、營建產業、基礎建設等業務，依行政院106年7月4日會議決議均不移入；又配合數位發展部成立，業將本部電信及通訊傳播業務移出至該部。

本次本部組織調整方向係依行政院111年3月17日會議決議辦理，包括組改後名稱仍為「交通部」；及中央氣象局續留本部。又為強化中央氣象局及觀光局政策規劃功能，均調整改以「署」設置；其餘6個三級機關（構）均由原機關改設。

(參)組織架構及業務職掌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規劃，未來交通部下設觀光署、中央氣象署、公路局、高速公路局、鐵道局、民用航空局、航港局等7個三級行政機關及運輸研究所1個三級研究機構，其職掌重點如下：

一、交通部

組織調整後設綜合規劃司等6個業務單位及秘書處等6個輔助單位。其中，為提升本部綜合規劃、政策管理能力，促進跨單位間協力，整合原秘書室、技監室、參事室、重大工程督導會報、交通動員委員會等單位，成立「綜合規劃司」；為改善陸運系統品質及提升交通安全，將原路政司掌理之鐵道與公路系統規劃業務與原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整併，並為促進公共運輸發展，增進公路監理服務效能，劃分原路政司相關業務，成立「路政及道安司」及「公共運輸及監理司」；為強化智慧運輸之推動及建置健全資訊環境，整併原管理資訊中心及科技顧問室，成立「交通科技及資訊司」；為推展跨領域交通新創產業，及提高對外經貿談判效益，將原郵電司納入交通產業發展及國際事務業務，成立「交通產業發展及國際事務司」；為完備交通法制之研議及訴訟案件之處理，整併原法規委員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成立「法制處」。

本部將致力打造全方位幸福交通生活環境，持續落實臺鐵改革、多元鋪建及完善便捷交通網絡、穩健民航服務、推動港埠建設、加強偏鄉建設、優化觀光體質、強化智慧應用及建構安全交通環境。

二、觀光署

由原交通部觀光局改設，將從觀光政策執行角色，轉換成兼負「政策規劃」與「執行業務」的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藉由完備組織架構賦予更大職權，發揮政策制定與資源運用綜效。未來觀光署將以「觀光立國」及「觀光主流化」為發展願景，透過「Tourism2030台灣觀光政策白皮書」六大施政主軸之推動，讓觀光產業成為帶領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並強化跨域合作機制，提升臺灣觀光品質與拓展國際能見度，落實觀光永續發展，讓世界看見臺灣。

三、中央氣象署

由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改設，未來將透過業務區塊整合，整併附屬氣象測報機構，加強統籌運作效能，及強化對於氣候及其變遷的瞭解，以提供更適足之氣象資訊，支援國家整體氣候風險控管與進行災害防救、農工業生產、生活保健、國土保育等資源應用所需。

四、公路局

由原交通部公路總局改設，主要執行公路建設、養護、監理運輸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等業務，未來將持續提供優質公路工程與監理運輸服務，推動執行國家重大工程計畫，促進國家整體與區域經濟發展，並以「發展智慧公路」、「優化防災減災」、「精進監理服務」、「推行公運轉乘」、「永續生態公路」及「提升鋪面品質」為政策方向與努力目標，逐步達成打造幸福公路及追求永續共榮的施政願景。

五、高速公路局

推動國道養護、新建、拓建工程及管理業務，秉持「提升服務水準、智慧化運輸管理、全生命週期管理、節能減碳」理念，保障用路人行車安全，並強化國道路網運輸效能與服務品質，持續提供民眾舒適便捷的國道行旅體驗，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六、鐵道局

推動鐵路、大眾捷運與其他鐵道運輸系統的工程建設及監督管理業務，建構綠能運輸環境，強化軌道安全，協助軌道產業發展本土技術能量，促進區域均衡發展，並持續以「優質軌道運輸的共同創造者」為使命，建設快捷便利、環境永續的軌道系統，及藉由監督管理機制，提供穩定可靠、安全舒適的軌道服務。

七、民用航空局

以「持續落實飛安風險管理作為，穩固民航運輸基礎、優化民航產業發展環境，厚實民航發展能量」為施政重點，並致力於飛航安全的強化，透過國際交流增加能見度，及同步拓展桃園、臺中及高雄三大國際機場軟硬體建設，促進國土均衡，以提升整體機場服務品質與效能，帶動周邊地區經濟效益。

八、航港局

推動航政及港政業務，落實「建立海運產業良好經營環境、強化國際海運實力與對外競爭力、積極推動國家海運發展政策、維護海運秩序與安全、培育海運相關產業人才」的施政目標。另透過「國際商港未來發展計畫」改善港埠設施，提高臺灣港埠國際競爭力，並搭配「藍色公路」規劃，均衡本島與離島資源，建立臺灣海洋立國形象。

九、運輸研究所

持續辦理交通運輸研究業務，經由跨域運輸整合規劃與協調，透過運輸政策規劃、前瞻科技創新應用研發及精進交通基礎研究等核心任務，以提升重大政策研擬與決策支援實力，作為本部暨所屬機關及縣市政府規劃交通政策之基石，進而帶動國家社會經濟成長。

(肆)編制員額規劃

本次交通部暨所屬中央三級機關（構）組織改造，已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衡酌職責程度、業務性質及機關層級，並兼顧現有人力移撥安置需要，於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等規定下，妥適配置各官等職等人員，訂定編制表草案。

(伍)結語

組織改造為提升政府效能的關鍵因素，本部係肩負國家社經發展的交通基礎設施建構與管理。為促進未來交通產業之永續發展，本部暨所屬組改法案有待儘速完成立法程序。有關本次大院何委員欣純、李委員昆澤、洪委員孟楷、許委員智傑、陳委員歐珀、陳委員明文、林委員俊憲、陳委員玉珍、賴委員品妤、陳委員素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本部暨所屬組改法案共29項部分條文修正提案，本部將於逐條審查時詳予說明回應，懇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指教。謝謝。

肆、銓敘部書面報告：

關於委員許智傑等20人、委員陳歐珀等17人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案等案，銓敘部意見如下：

一、有關將署長列「簡任第十四職等」或「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或列簡任第十四職等」、副署長列「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秘書列「簡任第十二職等」等節，建請依行政院版本分別修正為「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簡任第十二職等」、「簡任第十一職等」，理由如下：

(一)查現行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列「簡任第十一職等」。次查該局適用之「甲、中央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二」備註九規定，新設機關及本表適用機關之組織法規修正者，應依其所定配套列等規定，其中首長最高僅得列簡任第十三職等。

(二)復查現行中央三級機關首長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者，主要係司法、法務、警調機關，因各該機關業務性質之特殊性；或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由中央二級機關調整機關層級為三級機關，考量安置中央二級機關常務副首長過渡時期之需，始有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之情形，均非屬常態。

二、承上，中央三級機關首長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究屬特例，非該層級機關之常態性職務結構，為考量行政院組織改造各級機關職務列等之整體衡平，為避免其他機關援引比照，有關署長、副署長及主任秘書之職務列等，建請仍維持行政院版本。

伍、與會委員於112年3月29日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0人、委員何欣純等17人、委員陳歐珀等17人、委員陳明文等17人、委員洪孟楷等18人、委員李昆澤等17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林俊憲等19人、委員陳玉珍等18人、委員賴品妤等18人、委員陳素月等18人等12案，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旋於4月13日併入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共計13案繼續併案審查，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名稱、第一條、第四條至第八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二條，除將第二款修正為「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管理、督導、輔導及獎助。」及第七款修正為「七、國際觀光組織與國際觀光合作之交流、聯繫、協調及推動。」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第三條，不予採納。

四、第三條，保留，送院會處理。

五、通過附帶決議5項：

(一)國人露營風氣日盛，露營場普遍設置於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上卻未能有效管理稽查，存在環境破壞及消費者安全之嚴重風險，因此有推動露營產業法制化以及進行總量管制之必要及迫切性。然自去年（111年）7月公告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及《露營場管理要點》後，至111年年底僅22家業者提出申請合法化，另再新增13家非法業者，凸顯露營產業之納管進度遠落後於露營場失控闢建之速度。

本次立法完成後，應就交通部觀光署執掌事項：「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積極推動露營產業規劃、督導及輔導，儘速邀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共同研商露營產業法制化之具體時程及草案。

(二)國人露營風氣日盛，露營場普遍設置於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上卻未能有效管理稽查，存在環境破壞及消費者安全之嚴重風險，因此有推動露營產業法制化以及納入全國國土計畫進行總量管制之必要及迫切性。然經111年7月公告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及《露營場管理要點》後，至111年年底僅22家業者提出申請合法化，另再新增13家非法業者，凸顯露營產業之納管進度遠落後於露營場失控闢建之速度。

本次立法完成後，應就交通部觀光署執掌事項：「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積極推動露營產業規劃、督導及輔導，儘速邀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共同研商露營場總量管制機制，並研議於117年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納入。

(三)交通部觀光署成立後應整合觀光產業及全國與區域觀光資源，以推動全國觀光事業之永續發展，鑑於客家族群優良文化資源，對於客家觀光事務亦應加強推廣。

爰此，建請交通部觀光署成立後，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屬人員中宜進用一定比例客家族群，以推動客家文化觀光事業之發展。

(四)西螺大橋在西元1952年完工，是東亞第一大橋，東側包含媽祖大道、宗教文化區、老街等觀光資源，不僅位處有豐富觀光資源，橋體本身更有時代意義及見證台灣歷史的價值，爰此請交通部觀光局加強雲林縣西螺大橋地區遊客服務設施之量能及活動推廣，研議設置旅客服務中心提供遊客相關旅遊諮詢服務，優化雲林縣西螺大橋旅遊服務機能，轉化香客為旅客，活絡當地觀光旅遊，建請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五)鑑於雲林草嶺地區已於109年成立大草嶺觀光發展聯盟並與阿里山觀光聯盟及235聯盟，成為觀光鐵三角互相合作，因此請交通部觀光局持續透過區域觀光聯盟方式，落實跨域共享觀光資源並加強行銷。

草嶺樟湖觀光圈自109年起，以觀光圈模式進行商家輔導，針對不同季節，不同主題特色，以主題活動導入在地感官體驗，辦理系列活動，以達打造在地旅遊品牌，創造全新的旅遊體驗為目標；同時引領青年返鄉就業，落實地方創生精神及需求。

未來交通部觀光局乃至於升格後之交通部觀光署應持續朝地方創生、社區產業、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為目標，以提升在地觀光發展條件之策略，帶動地區相關產業發展，建請交通部觀光局加強草嶺樟湖地區觀光活動之推廣、資源盤點及建置遊客中心之服務，提出具體發展策略，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陸、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